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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对外投资的管理 

第五条 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投资委员会为公司对外投资项目的决策机构，拥有相应的对

外投资决策权限。 

第六条 公司战略投资中心负责编制投资可行性报告，进行对外投资谈判等。 

第七条 公司监事会、财务部门、审计部门应依据其职责对公司直接、间接对外投资进行监督，

对违规行为及时提出纠正意见，对重大问题提出专项报告，提请对外投资审批机构讨论处理。 

第八条 上述具体负责部门应当对所管理的对外投资进行即时跟踪，并向公司经营管理层及时

汇报有关进展和变化情况。 

第三章 对外投资项目的审批权限 

第九条 公司对外投资实行专业管理和逐级审批制度。 

第十条 公司对拟进行的对外投资，应进行项目可行性论证，出具可行性研究报告。必要时应

聘请中介机构进行尽职调查或聘请财务顾问出具财务顾问报告。 

第十一条 公司拟进行的对外投资项目属于以下情形的，应经董事会审议同意后，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批准： 

（一）对外投资涉及的资产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50%以上，该交易涉及的资产

总额同时存在账面值和评估值的，以较高者作为准； 

（二）对外投资标的股权涉及的资产净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0%以上，且绝对金

额超过5000万元，该交易涉及的资产净额同时存在账面值和评估值的，以较高者为准； 

（三）对外投资涉及的标的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营业收入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

经审计营业收入的5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5000万元； 

（四）对外投资涉及的标的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净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

审计净利润的5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500万元； 

（五）投资项目的成交金额（含承担债务和费用）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0%以上，

且绝对金额超过5000万元； 

（六）投资项目产生的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5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

过500 万元； 

（七）对外投资项目属于关联交易的，交易金额在3000万元人民币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 

（八）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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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无需股东大会审议的对外投资项目属于以下情形的，由董事会审议批准：  

（一）对外投资涉及的资产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10%以上，该交易涉及的资产

总额同时存在账面值和评估值的，以较高者为准； 

（二）对外投资标的股权涉及的资产净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以上，且绝对金

额超过1000万元，该交易涉及的资产净额同时存在账面值和评估值的，以较高者为准； 

（三）对外投资涉及的标的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营业收入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

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1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1000万元；  

（四）对外投资涉及的标的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净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

审计净利润的 1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100万元；  

（五）投资项目的成交金额（含承担债务和费用），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以上，

且绝对金额超过1000万元； 

（六）投资项目产生的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1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

过 100万元；  

（七）对外投资项目属于关联交易的，与关联法人（或其他组织）交易金额在 300万元以上，

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0.5%以上； 

（八）对外投资项目属于关联交易的，与关联自然人发生的交易金额超过 30万元以上。 

第十三条  对外投资项目不属于第十一、十二条情形，但属于以下情形的，公司董事会授权投

资委员会集体讨论决定： 

（一）对外投资涉及的资产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比例低于10%，该交易涉及

的资产总额同时存在账面值和评估值的，以较高者作为准； 

（二）对外投资标的股权涉及的资产净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低于10%，或绝

对金额不超过1000万元，该交易涉及的资产净额同时存在账面值和评估值的，以较高者为准； 

（三）对外投资涉及的标的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营业收入，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

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比例低于 10%，或绝对金额不超过 1000万元；  

（四）对外投资涉及的标的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净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

经审计净利润的比例低于 10%，或绝对金额不超过 100 万元；  

（五）投资项目的成交金额（含承担债务和费用），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低于

10%，或绝对金额不超过1000万元； 

（六）投资项目产生的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比例低于 10%，或绝对

金额不超过 1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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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对外投资项目属于关联交易的，与关联法人（或其他组织）交易金额低于 300

与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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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投资项目出现连续亏损且扭亏无望、没有市场前景的； 

（三）由于自身经营资金不足，急需补充资金时； 

（四）协议约定的转让情形出现； 

（五）公司认为有必要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四条 对外投资的回收和转让必须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法律法规的相

关规定，防止公司资产的流失。 

第二十五条 公司批准处置对外投资的程序和权限，与批准实施对外投资的权限相同。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六条 本公司的对外投资活动必须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并接受政府有关部门的监督、

管理。本规则的任何条款，如与届时有效的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公司章程》的规定相

冲突，应以届时有效的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公司章程》的规定为准。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所称“以上”、“以内”、“以下”、“不超过”含本数；“不满”、“过”、“超过”、

“以外”、“低于”、“多于”不含本数。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由本公司董事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公司股东大会通过并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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